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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黑龙江证监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大高新” ））于2020年4月29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黑龙江证监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处罚字[2020]1号，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告知书》” ）根据有关规定，现将行政处罚告知书全文公

告如下：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张大成、姚永发、吕莹、王梅、何显峰、任会云、崔国珍、

张景杰、彭海帆、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

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并对部分人员作出市场禁入。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并对部分人员

作出市场禁入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工大高新涉嫌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

一、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未及时披露

工大高新董事长张大成自2005年6月至2018年9月21日期间同时任职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工大集团” ）董事长。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工大集团与工大高新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一）2017年4月14日，工大高新与赵林香签署《借款暨担保协议书》， 协议显示工大高新向赵林香

借款人民币1亿元，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 《借款暨担保协议书》签订当日，赵林香将1亿元借款资金分两

笔，一笔5200万元，一笔4800万元汇入工大集团。 存在工大高新为该1亿元资金的借款人，而工大集团为

该1亿元资金实际使用人的事实。 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

大集团正常贸易往来。

（二）2017年7月7日，工大高新与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签署《典当合同》， 合同显示工大高新以

持有的存货向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融资1亿元，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2017年7月7日至

2018年7月1日。 该1亿元借款资金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7月12日分两笔，每笔5000万元的形式，由安徽

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直接汇入工大集团。 存在工大高新为该1亿元资金的借款人，而工大集团为该1亿元

资金实际使用人的事实。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正

常贸易往来。

（三）2016年12月2日，工大高新中大植物蛋白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植物蛋白）与上海湛丰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湛丰）签订了《大豆采购合同》。2017年3月1日，工大高新先后以5000万、5000万、

1亿元，分三笔将2亿元资金汇入中大植物蛋白，中大植物蛋白收到2亿元资金后，于当日先后以5000万、

5000万、1亿元分三笔汇入上海湛丰，作为《大豆采购合同》的履约保证金。 上海湛丰收到2亿元履约保证

金后，当日将该笔资金全部汇入工大集团。 该《大豆采购合同》到期并未实际履行，无商品购销出入库记

录，无真实业务往来，工大高新公告称该笔资金为工大集团占用。

（四）2017年8月22日，工大高新向其子公司上海哈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哈青）汇入资金

1亿元。当日，上海哈青向上海熙祥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熙祥泉）支付预付货款1亿元。同日，上

海熙祥泉将1亿元资金汇入工大集团。上海哈青向上海熙祥泉支付1亿元预付货款的事项，无购销合同，未

实际履行，无真实业务往来，工大高新公告称该笔资金为工大集团占用。

（五）2016年12月29日，工大高新向其孙公司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汉柏

明锐）汇入资金2亿元。 当日，天津汉柏明锐将2亿元资金先后以1.� 5亿元、5000万元，分两笔支付给中冶

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天工）， 作为工程款项。 当日，中冶天工将上述款项先后以1.� 5亿元、

5000万元，分两笔支付给工大集团的下属公司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另《债权债务确认

书》表明，中冶天工和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汉柏明锐之间无实质性债权债务关系，上

述2亿元资金的债权人是天津汉柏明锐，债务人是工大集团。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

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正常贸易往来。

（六）2017年12月19日， 工大高新出资2亿元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投资北京瑞鑫嘉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北京瑞鑫嘉业于2017年12月19日收到上述2亿元资金，并于当日将该笔资金转入工大集

团。 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正常贸易往来。

（七）2017年10月13日，工大集团向佛山市海德仲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海德）借款

4,000万元，后经汉柏科技、佛山海德、工大高新三方协商，在工大高新子公司汉柏科技预付给佛山海德的

预付款中扣除。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正常贸易往

来。

（八）2017年10月16日，工大高新子公司龙丹利民与浙江省稠州商业银行签署《最高额质押合同》

(编号：22017366053000060762)� ,�合同显示龙丹利民以8,000万元存单质押为上海建奥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 其后上海建奥将该笔借款7,600万资金汇入工大集团。 2018年5月28日，龙丹利民收到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贷款提前收回通知书，将质押存单直接还款7,600万元，其余400万返还

给龙丹利民。 根据资金流向，上述事项构成工大集团对工大高新事实上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综上，工大高新通过上述方式累计发生向关联方工大集团提供资金的关联交易10.16亿元。 上述事项

工大高新均未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当期半年报、年报中真实、准确、完整披露。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4年修正，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六十七条等相

关规定。

二、对外担保未及时披露

（一）2017年8月2日，工大高新与方美凤签署《保证担保书》， 保证担保书显示，工大高总向方美凤

借入贷款人民币1亿元，工大高新、工大集团、烟台和为置业有限公司、张大成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二）2017年5月16日，工大高新与苏州安泰成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苏州安泰）签署《保证合

同》， 合同显示，工大高总于2017年5月15日向苏州安泰借入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工大高新为借款提

供连带担保责任。

（三）2017年3月29日，工大高新与中安百联（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安百联）签署保证

合同，合同显示，工大高总向中安百联借款人民币2亿元，工大高新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2017年3月13日，工大高新与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前海新富）签署

《关于工大高总之贷款合同之保证合同》， 合同显示，工大高总与前海新富签订了贷款合同，贷款金额1.5

亿元，工大高新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2017年5月18日，工大高新与北京汉富美邦国际投资顾问中心（以下称北京汉富美邦）签署担

保合同，合同显示，工大高总向北京汉富美邦借款人民币3亿元，工大高新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六）工大高新承诺函显示，2017年2月，工大集团委托深圳市宏利创新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称深圳

宏利）发行阳明2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恒丰银行委托贷款形式进行融资。 深圳宏利委托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向工大集团发放贷款，贷款金额4亿元，贷款用途为补充企业流动性资金。工大高总、工

大高新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七）工大高新承诺函显示，2017年2月，工大集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哈

工大集团2017定向融资计划” ，期限18个月，累计发行4,457万元人民币，工大高新为其到期兑付本金及

利息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八）2016年6月29日，工大高新与深圳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合同显示工大集

团与深圳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收益转让及回购合同》，发行“新华富时工大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 融资7.� 5亿元人民币，工大高新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九）2017年8月1日，工大高新致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担保函显示，工大集团、杭州东方

邦信橙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渤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与大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委托贷款金额为7.8亿元，工大高新为上述贷款提供无

条件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哈尔滨机

场专用路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之融资租赁合同》显示，2016年5月，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

采用售后回租的方式向哈尔滨机场专用路有限公司（以下称机场路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金额5亿，

工大高新为此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十一）第三方保证合同显示，2017年5月和2017年8月，深圳市彼岸大道贰拾柒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分别委托南洋银行向工大集团发放贷款3亿元人民币和4亿元人民币，期限为18个月和12个月。

工大高新为此二笔总计7亿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二）第三方保证合同显示，2017年5月，工大集团向深圳前海金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融资2亿元人

民币，工大高新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十三）2017年5月26日，工大高新与吴成文签署《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 合同显示工大集团、工大

高新、张大成向吴成文借款人民币1亿元，借款期间为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5月30�日。 工大高新为其

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十四）《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之保证合同》显示，2018年1月30日，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向工大集团放款2亿元人民币，工

大高新为此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最高额2.5�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

（十五）2015年12月，工大高新与中程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合同显示哈尔滨市龙丹日高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向中程租赁有限公司融资5,000万元，工大高新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十六）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2016年，哈尔滨哈南国际开发开放总部投资有限公司向中江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5亿元人民币，工大高新为其提供15亿元最高额度保证。

（十七）《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质押合同》显示，2017年10月17日，工大高新子公

司龙丹利民为上海建奥提供存单质押担保，担保金额8,� 000万元。

（十八）2014年12月15日，汉柏科技原实际控制人彭海帆与薄超签订了1亿元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

自2014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14日，并由汉柏科技及其四家子公司（天津汉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

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汉柏汉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汉柏芯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彭

海帆上述个人借款签订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保证合同。 2016年9月14日，上述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更，

上述公司成为工大高新的下属公司。

综上，工大高新及其下属公司对外发生的上述18笔担保合计63.1亿元。 工大高新未履行内部审议程

序，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当期半年报、年报中真实、准确、完整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

五条、第六十六条、六十七条等相关规定。

三、重大诉讼和仲裁未及时披露

（一）2008年7月30日， 哈尔滨市呼兰区法院对孙为民诉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呼兰玉米淀粉糖分公司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306.� 46万元。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

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2017年7月30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对哈尔滨合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哈尔滨工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红博商贸城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1,059.15万元。 2018年4月28日，

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三）2017年9月4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对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博

商贸城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1,059.� 59万元。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

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四）2017年9月15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对建安集团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

涉案金额2,243.55万元。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五）2017年10月26日，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

博商贸城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657.� 4万元。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六）2018年1月5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对吴成文诉张大成、工大集团、工大高新案作出裁定，该案涉案

金额10,000万元。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七）2018年1月25日，江西省高级法院对赵林香诉工大高新、工大高总、工大集团案作出了民事调

解书，该案涉案金额8.175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八）2018年3月20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对李佳诉工大集团、工大高新、工大高总、张大成案作出判

决，该案涉案金额9,940万元。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

露。

（九）2018年3月26日， 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黑龙江和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

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147.25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2018年3月30日， 深圳市中级法院对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汉柏科技

有限公司、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案作出裁定，该案涉案金额1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

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一）2018年3月2日，重庆宗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重庆仲裁委员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工大高新偿

还本金1.9亿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二）2018年4月20日， 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黑龙江化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

红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87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三）2018年5月4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对哈尔滨亿博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

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2,327.� 11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

露。

（十四）2018年6月28日， 黑龙江冠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哈尔滨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书，诉求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教育考试培训大厦支付工程款1,369.� 26万元。 2018

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五）2018年5月17日，河北三河市法院对三河市财政局诉工大高新、工大集团等当事人案作出判

决，该案涉案金额228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六）2018年3月26日， 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黑龙江大正彩翼涂料销售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

公司红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49.59万元。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

露。

（十七）2018年1月22日， 黑龙江博施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起诉工大

高新子公司红博物产，该案涉案金额670.45万元。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八）2017年12月22日，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韩秀梅起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博商贸城案作出判

决，该案涉案金额8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九）2017年11月15日， 哈尔滨市呼兰区法院对蒋凯地诉工大高新子公司龙丹乳业案作出调解，

该案涉案金额9.� 63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2018年6月20日， 哈尔滨市呼兰区法院对哈尔滨华联储运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龙丹

乳业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127.46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一）2018年4月26日，冠宇建筑就培训大厦纠纷向哈尔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该案涉案金额

1,369.26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二）2018年4月23日，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对经开租赁诉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工大高总案作

出裁定，该案涉案金额2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三）2018年5月8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对深圳市宏利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工大集

团、哈尔滨通成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工大高新、工大高总案作出裁定 ,该案涉案金额34,851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四）2018年5月16日，周世平以工大高新子公司汉柏科技、彭海帆、天津汉柏明锐、天津汉柏信

息、工大高新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案涉案金额1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

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五）2018年5月31日，徐英捷以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张大成为被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提

起起诉，该案涉案金额2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六）2018年1月25日，北京汉富美邦国际投资顾问中心以工大集团、工大高新、工大高总为被

告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涉案金额29,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

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七）2018年4月24日， 北京市第三中院对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工大高新子公

司汉柏科技、彭海帆申请执行案作出裁定，该案涉案金额1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

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八）2018年7月18日，天津市二中院对薄超诉工大高新子公司汉柏科技案作出的判决，该案涉

案金额11,166万元。2018年12月4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上述28笔未披露诉讼仲裁事

项涉案金额达20.35亿元。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述诉讼和仲裁事项工大高新应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工大高新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公司基本账户被冻结事项未及时披露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作出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工大高新开立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工大支行，账号为23001865251050003460基本账户内的存款1.03亿元。暂停支付该1.03亿元存

款的期限为12月（从2018年1月25日起至2019年1月24日止）逾期或撤销冻结后，方可支付。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述事项工大高新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工大高新未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

五、工大高新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一）2018年1月26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向汉柏科技下达了《股权查封告知书》，冻结工大高新持有汉

柏科技100%的股份。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二）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 网站查询发现，工大高新所持红博会展100%股权、红博物产

64.22%股权、龙丹利民100%股权，分别于2018年3月26日、5月14日、5月16日被冻结。 2018年7月21日，工

大高新才对上述事项进行披露。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述事项工大高新应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工大高新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六、工大高新重大债务未清偿事项未及时披露

截至2018年7月1日，工大高新及下属子公司逾期债务共16笔，合计金额134,575万元。 分别为：1.�汉

柏科技欠浦发银行天津分行1500万元。 2.�汉柏科技欠浦发银行天津分行2000万元。 3.汉柏科技欠浦发银

行天津分行3400万元。4.�汉柏科技欠恒丰银行北京分行10,� 000万元。 5.�汉柏科技欠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7,600万元。 6.�汉柏科技欠恒丰银行北京分行2,400万元。 7.汉柏科技欠北京银行双秀支行10,000万元。

8.�汉柏科技欠北京银行双秀支行5,000万元。 9.�工大高新欠徐英捷8,000万元。 10.工大高新欠崔炜12,

000万元。 11.工大高新欠重庆宗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19,000万元。 12.工大高新欠经开租赁有限公司20�

,000万元。 13.汉柏科技欠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5,500万元。 14.工大高新欠赵林香8,175

万元。 15.�工大高新欠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10,� 000万元。 16.汉柏科技欠周世平10,000万元。 截至

2017年10月25日，逾期负债金额累计达到4.45亿元，首次超过2016年度经审计资产（42.11亿元）的10%。

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当期年报中真实、准确、完整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

六条、六十七条等相关规定。

七、工大高新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工大高新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公告称，公司下属分公司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红博商贸城与省七建发生的工程欠款仲裁事项， 根据仲裁裁决书，2016年红博商贸城应支付给省七建

工程款291,219,213.17元、延期付款的利息及仲裁费97,774,530.78元。 因公司未确认上述事项，导致公

告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2016年财务报表进行了重大会计差错调整。 上述

会计差错影响公司2016年净利润97,774,530.78元，导致公司2016年净利润降低至－60,564,343.58元。

其中，减少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2,790,803.67元，减少金额占更正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3,� 789,379.10元的455.36%。

工大高新于2018年8月30日披露公告称，因公司存在资金被工大集团占用及未入账负债情况，导致

公告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2017年财务报表进行重大会计差错调整。 上述

会计差错影响公司2017年净利润51,627,781.54元，导致公司2017年净利润降低至78,488,310.78元。 其

中， 减少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1,627,781.54元， 减少金额占更正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7,229,086.53元的40.58%。 公司存在上述重大会计差错，导致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披露

不真实、不准确。

2017年1月26日，工大高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签字人

员有张大成、何显峰、任慧云、崔国珍、张景杰、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姚永发、吕莹、王梅。 《工大高新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16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书》中未记录上述人员表示异议。

2017年1月26日，工大高新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签字董事有张大成、何显峰、任慧云、崔国珍、张景杰、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在董事会审议年

度报告的会议记录中未记录上述人员表示异议。

2017年1月26日，工大高新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签字监事有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 在监事会审议年报会议记录中未记录上述人员表示异议。

2018年4月27日， 工大高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工大高新2017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签

字人员有张大成、何显峰、任慧云、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姚永发、吕莹、王梅。 《工大高新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对2017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书》显示，彭海帆以“不了解具体信息” 为由投弃权票、张大成、何显

峰表示同意、王梅表示同意披露，但是对年报中相关事项无法保证真实、准确和完整。

2018年4月27日，工大高新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签字董事有张大成、何显峰、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彭海帆。 董事会审议年度报告的会议记录中

仅彭海帆以“不了解具体信息”为由投弃权票，未记录其他人表示异议。

2018年4月27日，工大高新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签字监事有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 在监事会审议年报会议记录中未表示异议。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合同、财务凭证、银行资金流水、银行汇票等单据、工商登记资料、相关当事人

询问笔录、有关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

工大高新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及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

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工大高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六十

八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对于上述事项，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如下：

1. 时任工大高新董事长张大成负责上市公司和工大集团的经营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 在公司审议

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 在工大高新关联方

资金占用、对外担保等所有涉案违法行为中，张大成均主导、参与或指使他人实施，主观故意明显，涉案金

额巨大，违法情节严重。 张大成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2.时任工大高新董事、总经理姚永发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的主要负责人，对公司2016年年报、

2017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在公司审议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为

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3.时任工大高新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吕莹，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保证公

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合法、真实和完整。 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4.时任工大高新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梅，对公司2016年、2017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在

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 作为会计

机构负责人， 负责定期组织编制并向公司证券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日常财务核算等相关工作，

承担财务会计核算、财务数据报表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职责，其履职尽责程度不够，致使工大高新定期

报告财务资料不实。 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5.时任工大高新董事何显峰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

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 何显峰除了以董事身份在定期报告上签字确认外，还在定期报告中的财务报表

部分，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身份签字盖章确认。 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6.时任工大高新董事、副总经理任会云，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

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对公司2017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

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7.时任工大高新董事崔国珍，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

未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

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8.时任工大高新董事张景杰，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为

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9.时任工大高新董事彭海帆，在公司审议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

在公司审议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虽然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显示其以“不了

解具体信息”为由投了弃权票，但是，作为上市公司董事应具备与职责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和水平，主动调

查并获取决策所需资料，董事彭海帆以“不了解具体信息”为由投了弃权票，表明其未能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10.时任工大高新独立董事吕占生，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

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1. 时任工大高新独立董事徐艳华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

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2.时任工大高新独立董事颜跃进，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

并未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

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3.时任工大高新监事梁会东，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的监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

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4.时任工大高新监事田黎明，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的监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

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5.时任工大高新监事张砚超，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的监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

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我局

拟决定：

一、对工大高新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公司董事长张大成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三、对董事兼总经理姚永发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罚款；

四、对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吕莹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罚款；

五、对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梅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五万元罚款；

六、对董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显峰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七、对董事兼副总经理任会云、董事崔国珍、董事张景杰、彭海帆、独立董事吕占生、独立董事徐艳华、

独立董事颜跃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八万元罚款；

八、对监事梁会东、监事田黎明、监事张砚超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五万元罚款。

此外，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五条规定，我局拟决定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一、时任工大高新董事长张大成，负责上市公司和工大集团的经营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在上述违法

行为中居于核心地位，直接组织、策划、领导实施了涉案违法行为，其行为直接致了工大高新相关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的发生，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拟对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二、时任工大高新董事、总经理姚永发，负有主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组织实施

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法定职责。 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的主要负责人，其在询问笔录中

对与公司经营相关的众多重要事项表示不清楚、不了解情况。作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了解并持

续关注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应当主动调

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积极问询，提出质疑，提供建议。 其履职尽责程度严重不够，拟对其采取10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彭海帆、独立董事吕占生、独立董事徐艳华、独立董事颜跃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八

万元罚款；

八、对监事梁会东、监事田黎明、监事张砚超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五万元罚款。

此外，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五条规定，我局拟决定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一、时任工大高新董事长张大成，负责上市公司和工大集团的经营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在上述违法

行为中居于核心地位，直接组织、策划、领导实施了涉案违法行为，其行为直接导致了工大高新相关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拟对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二、时任工大高新董事、总经理姚永发，负有主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组织实施

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法定职责。 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的主要负责人，其在询问笔录中

对与公司经营相关的众多重要事项表示不清楚、不了解情况。作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了解并持

续关注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应当主动调

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积极问询，提出质疑，提供建议。 其履职尽责程度严重不够，拟对其采取10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三、时任工大高新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吕莹，负责公司信息对外公布，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组织

制定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督促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

作为法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促使公司规范运作的重要制度保障。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吕莹履职尽责

程度严重不够。 拟对其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四、时任工大高新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梅，在《工大高新董事、级管理人员对2016年年度报

告书面确认书》和《工大高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17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书》上以非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身份签署确认意见。 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

且并未表示异议，其勤勉尽责程度严重不够，致使工大高新定期报告财务数据严重不实。 拟对其采取5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

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

利。 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 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

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回执》 (附后，注明对上述

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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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黑龙江证监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大高新” ））于2020年4月29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黑龙江证监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处罚字[2020]1号，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告知书》” ）根据有关规定，现将行政处罚告知书全文公

告如下：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张大成、姚永发、吕莹、王梅、何显峰、任会云、崔国珍、

张景杰、彭海帆、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

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并对部分人员作出市场禁入。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并对部分人员

作出市场禁入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工大高新涉嫌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

一、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未及时披露

工大高新董事长张大成自2005年6月至2018年9月21日期间同时任职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工大集团）董事长。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

条的相关规定，工大集团与工大高新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一）2017年4月14日，工大高新与赵林香签署《借款暨担保协议书》，协议显示工大高新向赵林香

借款人民币1亿元，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 《借款暨担保协议书》签订当日，赵林香将1亿元借款资金分两

笔，一笔5200万元，一笔4800万元汇入工大集团。 存在工大高新为该1亿元资金的借款人，而工大集团为

该1亿元资金实际使用人的事实。 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

大集团正常贸易往来。

（二）2017年7月7日，工大高新与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签署《典当合同》， 合同显示工大高新以

持有的存货向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融资1亿元，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2017年7月7日至

2018年7月1日。 该1亿元借款资金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7月12日分两笔，每笔5000万元的形式，由安徽

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直接汇入工大集团。 存在工大高新为该1亿元资金的借款人，而工大集团为该1亿元

资金实际使用人的事实。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正

常贸易往来。

（三）2016年12月2日，工大高新中大植物蛋白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植物蛋白）与上海湛丰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湛丰）签订了《大豆采购合同》。2017年3月1日，工大高新先后以5000万、5000万、

1亿元，分三笔将2亿元资金汇入中大植物蛋白，中大植物蛋白收到2亿元资金后，于当日先后以5000万、

5000万、1亿元分三笔汇入上海湛丰，作为《大豆采购合同》的履约保证金。 上海湛丰收到2亿元履约保证

金后，当日将该笔资金全部汇入工大集团。 该《大豆采购合同》到期并未实际履行，无商品购销出入库记

录，无真实业务往来，工大高新公告称该笔资金为工大集团占用。

（四）2017年8月22日，工大高新向其子公司上海哈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哈青）汇入资金

1亿元。当日，上海哈青向上海熙祥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熙祥泉）支付预付货款1亿元。同日，上

海熙祥泉将1亿元资金汇入工大集团。上海哈青向上海熙祥泉支付1亿元预付货款的事项，无购销合同，未

实际履行，无真实业务往来，工大高新公告称该笔资金为工大集团占用。

（五）2016年12月29日，工大高新向其孙公司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汉柏

明锐）汇入资金2亿元。 当日，天津汉柏明锐将2亿元资金先后以1.� 5亿元、5000万元，分两笔支付给中冶

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天工）， 作为工程款项。 当日，中冶天工将上述款项先后以1.� 5亿元、

5000万元，分两笔支付给工大集团的下属公司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另《债权债务确认

书》表明，中冶天工和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汉柏明锐之间无实质性债权债务关系，上

述2亿元资金的债权人是天津汉柏明锐，债务人是工大集团。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

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正常贸易往来。

（六）2017年12月19日， 工大高新出资2亿元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投资北京瑞鑫嘉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北京瑞鑫嘉业于2017年12月19日收到上述2亿元资金，并于当日将该笔资金转入工大集

团。 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正常贸易往来。

（七）2017年10月13日，工大集团向佛山市海德仲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海德）借款

4,000万元，后经汉柏科技、佛山海德、工大高新三方协商，在工大高新子公司汉柏科技预付给佛山海德的

预付款中扣除。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往来为工大高新与工大集团正常贸易往

来。

（八）2017年10月16日，工大高新子公司龙丹利民与浙江省稠州商业银行签署《最高额质押合同》

(编号：22017366053000060762)� ,�合同显示龙丹利民以8,000万元存单质押为上海建奥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 其后上海建奥将该笔借款7,600万资金汇入工大集团。 2018年5月28日，龙丹利民收到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贷款提前收回通知书，将质押存单直接还款7,600万元，其余400万返还

给龙丹利民。 根据资金流向，上述事项构成工大集团对工大高新事实上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综上，工大高新通过上述方式累计发生向关联方工大集团提供资金的关联交易10.16亿元。 上述事项

工大高新均未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当期半年报、年报中真实、准确、完整披露。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4年修正，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六十七条等相

关规定。

二、对外担保未及时披露

（一）2017年8月2日，工大高新与方美凤签署《保证担保书》， 保证担保书显示，工大高总向方美凤

借入贷款人民币1亿元，工大高新、工大集团、烟台和为置业有限公司、张大成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二）2017年5月16日，工大高新与苏州安泰成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苏州安泰）签署《保证合

同》， 合同显示，工大高总于2017年5月15日向苏州安泰借入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工大高新为借款提

供连带担保责任。

（三）2017年3月29日，工大高新与中安百联（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安百联）签署保证

合同，合同显示，工大高总向中安百联借款人民币2亿元，工大高新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2017年3月13日，工大高新与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前海新富）签署

《关于工大高总之贷款合同之保证合同》，合同显示，工大高总与前海新富签订了贷款合同，贷款金额1.5

亿元，工大高新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2017年5月18日，工大高新与北京汉富美邦国际投资顾问中心（以下称北京汉富美邦）签署担

保合同，合同显示，工大高总向北京汉富美邦借款人民币3亿元，工大高新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六）工大高新承诺函显示，2017年2月，工大集团委托深圳市宏利创新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称深圳

宏利）发行阳明2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恒丰银行委托贷款形式进行融资。 深圳宏利委托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向工大集团发放贷款，贷款金额4亿元，贷款用途为补充企业流动性资金。工大高总、工

大高新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七）工大高新承诺函显示，2017年2月，工大集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哈

工大集团2017定向融资计划” ，期限18个月，累计发行4,457万元人民币，工大高新为其到期兑付本金及

利息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八）2016年6月29日，工大高新与深圳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合同显示工大集

团与深圳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收益转让及回购合同》，发行“新华富时工大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 融资7.5亿元人民币，工大高新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九）2017年8月1日，工大高新致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担保函显示，工大集团、杭州东方

邦信橙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渤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与大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委托贷款金额为7.8亿元，工大高新为上述贷款提供无

条件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哈尔滨机

场专用路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之融资租赁合同》显示，2016年5月，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

采用售后回租的方式向哈尔滨机场专用路有限公司（以下称机场路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金额5亿，

工大高新为此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十一）第三方保证合同显示，2017年5月和2017年8月，深圳市彼岸大道贰拾柒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分别委托南洋银行向工大集团发放贷款3亿元人民币和4亿元人民币，期限为18个月和12个月。

工大高新为此二笔总计7亿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二）第三方保证合同显示，2017年5月，工大集团向深圳前海金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融资2亿元人

民币，工大高新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十三）2017年5月26日，工大高新与吴成文签署《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 合同显示工大集团、工大

高新、张大成向吴成文借款人民币1亿元，借款期间为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5月30�日。 工大高新为其

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十四）《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之保证合同》显示，2018年1月30日，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向工大集团放款2亿元人民币，工

大高新为此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最高额2.5�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

（十五）2015年12月，工大高新与中程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合同显示哈尔滨市龙丹日高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向中程租赁有限公司融资5,000万元，工大高新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十六）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2016年，哈尔滨哈南国际开发开放总部投资有限公司向中江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5亿元人民币，工大高新为其提供15亿元最高额度保证。

（十七）《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质押合同》显示，2017年10月17日，工大高新子公

司龙丹利民为上海建奥提供存单质押担保，担保金额8,� 000万元。

（十八）2014年12月15日，汉柏科技原实际控制人彭海帆与薄超签订了1亿元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

自2014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14日，并由汉柏科技及其四家子公司（天津汉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

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汉柏汉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汉柏芯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彭

海帆上述个人借款签订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保证合同。 2016年9月14日，上述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更，

上述公司成为工大高新的下属公司。

综上，工大高新及其下属公司对外发生的上述18笔担保合计63.1亿元。 工大高新未履行内部审议程

序，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当期半年报、年报中真实、准确、完整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

五条、第六十六条、六十七条等相关规定。

三、重大诉讼和仲裁未及时披露

（一）2008年7月30日， 哈尔滨市呼兰区法院对孙为民诉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呼兰玉米淀粉糖分公司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306.46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

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2017年7月30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对哈尔滨合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哈尔滨工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红博商贸城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1,059.15万元。 2018年4月28日，

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三）2017年9月4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对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博

商贸城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1,059.59万元。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

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四）2017年9月15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对建安集团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

涉案金额2,243.55万元。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五）2017年10月26日，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

博商贸城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657.4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六）2018年1月5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对吴成文诉张大成、工大集团、工大高新案作出裁定，该案涉案

金额10,000万元。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七）2018年1月25日，江西省高级法院对赵林香诉工大高新、工大高总、工大集团案作出了民事调

解书，该案涉案金额8.175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八）2018年3月20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对李佳诉工大集团、工大高新、工大高总、张大成案作出判

决，该案涉案金额9,940万元。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

露。

（九）2018年3月26日， 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黑龙江和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

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147.25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2018年3月30日， 深圳市中级法院对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汉柏科技

有限公司、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案作出裁定，该案涉案金额1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

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一）2018年3月2日，重庆宗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重庆仲裁委员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工大高新偿

还本金1.9亿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二）2018年4月20日， 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黑龙江化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

红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87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三）2018年5月4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对哈尔滨亿博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

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2,327.11万元。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四）2018年6月28日， 黑龙江冠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哈尔滨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书，诉求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教育考试培训大厦支付工程款1,369.� 26万元。 2018

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五）2018年5月17日，河北三河市法院对三河市财政局诉工大高新、工大集团等当事人案作出判

决，该案涉案金额228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六）2018年3月26日， 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黑龙江大正彩翼涂料销售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

公司红博物产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49.59万元。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

露。

（十七）2018年1月22日， 黑龙江博施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起诉工大

高新子公司红博物产，该案涉案金额670.45万元。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八）2017年12月22日，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韩秀梅起诉工大高新子公司红博商贸城案作出判

决，该案涉案金额8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十九）2017年11月15日， 哈尔滨市呼兰区法院对蒋凯地诉工大高新子公司龙丹乳业案作出调解，

该案涉案金额9.63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2018年6月20日， 哈尔滨市呼兰区法院对哈尔滨华联储运有限公司诉工大高新子公司龙丹

乳业案作出判决，该案涉案金额127.46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一）2018年4月26日，冠宇建筑就培训大厦纠纷向哈尔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该案涉案金额

1,369.26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二）2018年4月23日，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对经开租赁诉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工大高总案作

出裁定，该案涉案金额2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三）2018年5月8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对深圳市宏利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工大集

团、哈尔滨通成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工大高新、工大高总案作出裁定 ,该案涉案金额34,851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四）2018年5月16日，周世平以工大高新子公司汉柏科技、彭海帆、天津汉柏明锐、天津汉柏信

息、工大高新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案涉案金额1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

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五）2018年5月31日，徐英捷以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张大成为被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提

起起诉，该案涉案金额2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六）2018年1月25日，北京汉富美邦国际投资顾问中心以工大集团、工大高新、工大高总为被

告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涉案金额29,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

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七）2018年4月24日， 北京市第三中院对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工大高新子公

司汉柏科技、彭海帆申请执行案作出裁定，该案涉案金额10,000万元。 2018年7月21日，工大高新才对此

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十八）2018年7月18日，天津市二中院对薄超诉工大高新子公司汉柏科技案作出的判决，该案涉

案金额11,166万元。2018年12月4日，工大高新才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上述28笔未披露诉讼仲裁事

项涉案金额达20.35亿元。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述诉讼和仲裁事项工大高新应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工大高新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公司基本账户被冻结事项未及时披露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作出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工大高新开立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工大支行，账号为23001865251050003460基本账户内的存款1.03亿元。暂停支付该1.03亿元存

款的期限为12月（从2018年1月25日起至2019年1月24日止）逾期或撤销冻结后，方可支付。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述事项工大高新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工大高新未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

五、工大高新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一）2018年1月26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向汉柏科技下达了《股权查封告知书》，冻结工大高新持有汉

柏科技100%的股份。 2018年4月28日，工大高新才对此事项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二）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 网站查询发现，工大高新所持红博会展100%股权、红博物产

64.22%股权、龙丹利民100%股权，分别于2018年3月26日、5月14日、5月16日被冻结。 2018年7月21日，工

大高新才对上述事项进行披露。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述事项工大高新应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工大高新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六、工大高新重大债务未清偿事项未及时披露

截至2018年7月1日，工大高新及下属子公司逾期债务共16笔，合计金额134,575万元。 分别为：1.�汉

柏科技欠浦发银行天津分行1500万元。 2.�汉柏科技欠浦发银行天津分行2000万元。 3.汉柏科技欠浦发银

行天津分行3400万元。4.�汉柏科技欠恒丰银行北京分行10,� 000万元。 5.�汉柏科技欠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7,600万元。 6.�汉柏科技欠恒丰银行北京分行2,400万元。 7.汉柏科技欠北京银行双秀支行10,000万元。

8.�汉柏科技欠北京银行双秀支行5,000万元。 9.�工大高新欠徐英捷8,000万元。 10.工大高新欠崔炜12,

000万元。 11.工大高新欠重庆宗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19,000万元。 12.工大高新欠经开租赁有限公司20�

,000万元。 13.汉柏科技欠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5,500万元。 14.工大高新欠赵林香8,175

万元。 15.�工大高新欠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10,� 000万元。 16.汉柏科技欠周世平10,000万元。 截至

2017年10月25日，逾期负债金额累计达到4.45亿元，首次超过2016年度经审计资产（42.11亿元）的10%。

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当期年报中真实、准确、完整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

六条、六十七条等相关规定。

七、工大高新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工大高新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公告称，公司下属分公司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红博商贸城与省七建发生的工程欠款仲裁事项， 根据仲裁裁决书，2016年红博商贸城应支付给省七建

工程款291,219,213.17元、延期付款的利息及仲裁费97,774,530.78元。 因公司未确认上述事项，导致公

告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2016年财务报表进行了重大会计差错调整。 上述

会计差错影响公司2016年净利润97,774,530.78元，导致公司2016年净利润降低至－60,564,343.58元。

其中，减少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2,790,803.67元，减少金额占更正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3,� 789,379.10元的455.36%。

工大高新于2018年8月30日披露公告称，因公司存在资金被工大集团占用及未入账负债情况，导致

公告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2017年财务报表进行重大会计差错调整。 上述

会计差错影响公司2017年净利润51,627,781.54元，导致公司2017年净利润降低至78,488,310.78元。 其

中， 减少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1,627,781.54元， 减少金额占更正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7,229,086.53元的40.58%。 公司存在上述重大会计差错，导致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披露

不真实、不准确。

2017年1月26日，工大高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签字人

员有张大成、何显峰、任慧云、崔国珍、张景杰、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姚永发、吕莹、王梅。 《工大高新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16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书》中未记录上述人员表示异议。

2017年1月26日，工大高新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签字董事有张大成、何显峰、任慧云、崔国珍、张景杰、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在董事会审议年

度报告的会议记录中未记录上述人员表示异议。

2017年1月26日，工大高新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签字监事有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 在监事会审议年报会议记录中未记录上述人员表示异议。

2018年4月27日， 工大高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工大高新2017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签

字人员有张大成、何显峰、任慧云、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姚永发、吕莹、王梅。 《工大高新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对2017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书》显示，彭海帆以“不了解具体信息” 为由投弃权票、张大成、何显

峰表示同意、王梅表示同意披露，但是对年报中相关事项无法保证真实、准确和完整。

2018年4月27日，工大高新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签字董事有张大成、何显峰、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彭海帆。 董事会审议年度报告的会议记录中

仅彭海帆以“不了解具体信息”为由投弃权票，未记录其他人表示异议。

2018年4月27日，工大高新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签字监事有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 在监事会审议年报会议记录中未表示异议。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合同、财务凭证、银行资金流水、银行汇票等单据、工商登记资料、相关当事人

询问笔录、有关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

工大高新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及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

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工大高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六十

八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对于上述事项，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如下：

1. 时任工大高新董事长张大成负责上市公司和工大集团的经营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 在公司审议

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 在工大高新关联方

资金占用、对外担保等所有涉案违法行为中，张大成均主导、参与或指使他人实施，主观故意明显，涉案金

额巨大，违法情节严重。 张大成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2.时任工大高新董事、总经理姚永发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的主要负责人，对公司2016年年报、

2017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在公司审议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为

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3.时任工大高新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吕莹，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保证公

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合法、真实和完整。 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4.时任工大高新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梅，对公司2016年、2017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在

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 作为会计

机构负责人， 负责定期组织编制并向公司证券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日常财务核算等相关工作，

承担财务会计核算、财务数据报表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职责，其履职尽责程度不够，致使工大高新定期

报告财务资料不实。 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5.时任工大高新董事何显峰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

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 何显峰除了以董事身份在定期报告上签字确认外，还在定期报告中的财务报表

部分，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身份签字盖章确认。 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6.时任工大高新董事、副总经理任会云，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

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对公司2017年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

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7.时任工大高新董事崔国珍，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

未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

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8.时任工大高新董事张景杰，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为

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9.时任工大高新董事彭海帆，在公司审议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

在公司审议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虽然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显示其以“不了

解具体信息”为由投了弃权票，但是，作为上市公司董事应具备与职责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和水平，主动调

查并获取决策所需资料，董事彭海帆以“不了解具体信息”为由投了弃权票，表明其未能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10.时任工大高新独立董事吕占生，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

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1. 时任工大高新独立董事徐艳华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

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2.时任工大高新独立董事颜跃进，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

并未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

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3.时任工大高新监事梁会东，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的监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

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4.时任工大高新监事田黎明，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的监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

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15.时任工大高新监事张砚超，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的监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且并未

表示异议，为工大高新上述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违规及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我局

拟决定：

一、对工大高新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公司董事长张大成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三、对董事兼总经理姚永发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罚款；

四、对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吕莹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罚款；

五、对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梅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五万元罚款；

六、对董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显峰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七、对董事兼副总经理任会云、董事崔国珍、董事张景杰、彭海帆、独立董事吕占生、独立董事徐艳华、

独立董事颜跃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八万元罚款；

八、对监事梁会东、监事田黎明、监事张砚超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五万元罚款。

此外，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五条规定，我局拟决定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一、时任工大高新董事长张大成，负责上市公司和工大集团的经营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在上述违法

行为中居于核心地位，直接组织、策划、领导实施了涉案违法行为，其行为直接致了工大高新相关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的发生，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拟对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二、时任工大高新董事、总经理姚永发，负有主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组织实施

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法定职责。 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的主要负责人，其在询问笔录中

对与公司经营相关的众多重要事项表示不清楚、不了解情况。作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了解并持

续关注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应当主动调

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积极问询，提出质疑，提供建议。 其履职尽责程度严重不够，拟对其采取10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三、时任工大高新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吕莹，负责公司信息对外公布，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组织

制定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督促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

作为法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促使公司规范运作的重要制度保障。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吕莹履职尽责

程度严重不够。 拟对其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四、时任工大高新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梅，在《工大高新董事、级管理人员对2016年年度报

告书面确认书》和《工大高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17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书》上以非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身份签署确认意见。 在公司审议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2017年年报的董事会审议决议上签字

且并未表示异议，其勤勉尽责程度严重不够，致使工大高新定期报告财务数据严重不实。 拟对其采取5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

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

利。 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 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

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回执》 (注明对上述权利的

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